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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⼈經確認⾝份後，可獲取預填電⼦表格。

「確認通知書」列出遞交申請⽇期及時間和參考編號。建議申請⼈點擊        以作備存。選擇             授權「智⽅便」簽署你的申請。

申請⼈可按下  按鈕獲取「確認通知書」。

eg: P6A

申請⼈須再次確認所提供的資料正確，尤其是學⽣所就讀的學校名稱及申請⼈的銀⾏資料。

如無預填表格，申請⼈可直接填寫空⽩表格⼀樣⽅便快捷。
申請⼈須確認            學⽣符合資格，並按「繼續」於下⾴閱讀聲明。

如有需要，申請⼈亦可按下 為另⼀名學⽣填寫資料或按 刪除不適⽤的學⽣。

請注意： 申請⼀經遞交 ，將無法修改。 

申請⼈請確認聲明內容，並按「繼續」。

申請⼈必須填寫班別名稱，若不適⽤，請填寫「NIL」。
s12***67

如學⽣持有香港⾝份證或香港出⽣證明書，申請⼈必須填寫有關資料。

學校名稱(學校編號 e.g. :512345)

登⼊學⽣津貼電⼦平台  (stgsesweb.edb.gov.hk)按下「智⽅便登⼊」
在「⽤⼾資料」⼀⾴，輸⼊或確認聯絡資料。

Chan Tai Man

9123 4567

abc@email.com

申請⼈完成簽署後便成功遞交學⽣津貼電⼦申請。

成功遞交申請後，申請⼈會收到由教育局發出確認遞交申請的短訊及∕或電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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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津貼
電子平�

Chan Tai Man
9123 4567
abc@email.com

九⿓觀塘觀塘道410號觀點中⼼10樓1001-3室

核對資料無誤後按下 

Chan Mei Mei

Chan Mei Mei

教育局學⽣津貼電⼦申請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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